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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6_B5_B7_E5_c42_243177.htm 各市县财政局、洋浦

财政局： 为贯彻实施财政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建

设完善我省会计人员信息库，我厅已于2007年1月对全省会计

人员进行一次普查登记。为进一步完善我省会计人员信息库

，动态管理信息数据，现决定对我省会计人员进行第二次普

查登记，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普查登记对象 对本省内凡

已取得下列一项或多项资格者均进行普查登记（本年内已经

登记过的会计人员不需要重复登记）： 1.高级会计师资格 2.

中级会计师资格 3.助理会计师资格 4.会计从业资格（由我厅

会计处统一负责登记备案，暂不需要个人登记） 二、普查登

记办法 按照属地原则，各市县财政局负责本辖区内的普查登

记工作。中央驻琼单位及省直单位符合上述普查登记条件的

人员由我厅负责普查登记。 各市县财政局依次完成以下几项

工作： 1.发放表格。各市县财政局负责向本辖区内符合条件

的普查登记对象发放一式二份《海南省财政厅会计从业人员

普查登记表》（以下简称《普查登记表》附件1）。 2.指导填

表。各市县财政局负责指导普查登记对象如实填写表格后，

由填表人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加盖公章

，再报送当地财政局。 3.审验收表。各市县财政局收回《普

查登记表》时，要审验填表人的各会计资格证书原件。审验

后，将一式两份中的其中一份留本局备案。 4.表格录入。各

市县财政局要将审验无误的《普查登记表》用EXCEL格式将

表格中各内容逐项录入电脑。 5.表格提交。各市县财政局将



审核录入电脑的表格汇总后，拷贝到移动存储器内，连同一

份《普查登记表》文本文档一同上交我厅会计处。 三、普查

登记时间 请各市县财政局按照以下工作步骤和具体时间安排

，认真按时完成工作。 1.即日起至8月15日完成表格发放、指

导填表和审验收表工作。 2.8月16日至8月23日完成表格汇总

录入工作。 3.8月29日前请各市县财政局将表格文本文档连

同EXCEL电子文档一同报送我厅会计处。 此次普查登记工作

是规范和完善我省会计从业人员信息管理和做好财政部《会

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布置工作的重要基础，请各市县财政

局做好人员和经费安排，组织认真按时完成此项工作。 特此

通知。 附件： 会计从业人员普查登记表（中级会计职称资格

专用） 会计从业人员普查登记表（初级会计职称资格专用） 

会计从业人员普查登记表（高级会计职称资格专用）海南省

财政厅 2007年7月24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